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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新麗華(股)公司
承攬須知
1. 目的
為防止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災害，保障承攬商人員及本公司同仁安全健康和設施安全，特訂定本承攬須知。

2. 適用範圍
2.1 適用規範：本公司承攬商及再承攬商，除應遵守合約規定外，並應遵守本公司及環保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
2.2 適用對象：
2.2.1 下述承包商對象外；包括設備供應商或代理商如因銷售設備而需進行安裝、調整、維修、保養、配管、配電、教育訓練等工作，以及其材料供應因測試或運（輸）送而需進廠者。
2.2.2 供應商及非工程類承包商(含原物料供應商、運輸商、勞務技術等)。

3.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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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以下簡稱職安衛)人員設置
4.1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根據職安法第23條，承攬商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設置合格職安衛管理人員或現場負責人實施職安衛管理，並根據同法第32條，對所屬員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職安衛教育訓練；再承攬商亦同。
4.2 承攬商承攬工程時，應向本公司提出職安衛管理員(師)或職安衛人員資格之證明文件影印本於工程發包部門留存，再承攬商亦同。
4.3 非工程類供應商(設備、原物料、運輸、勞務技術等類)，須依法逕行設置職安衛專責人員，當事故發生時，須有能力對外通報，及事故處理窗口，必要時偕同我方人員一同災害調查與處置。

5.  責任分界
5.1 承攬商對各種可能發生之災害或意外事故，應先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如因措施不足造成損失，概由承攬商負責賠償，與本公司無涉。
5.2 承攬商和再承攬商對其雇員之環境與職業災害或造成本公司同仁意外事故，應負民事、刑事之全部責任，概與本公司無涉。
5.3 如因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任何承攬商和再承攬商所屬人員於作業地點肇事、發生職業災害或意外事故，承攬商和再承攬商願出面解決所有事宜並負擔一切責任。若因此而造成本公司受行政懲處或負擔民事責任，承攬商和再承攬商並願負完全之賠償責任，絕不異議。
5.4 若因作業上疏失而造成本公司廠房毀損或其他財產上損害，或因而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承攬商和再承攬商願負所有責任，絕不異議。

6. 保險投保規定
6.1 承攬商和再承攬商應承諾，進入本公司作業之人員，皆為合法之工作者，並已為其投保法規規定之相關保險(含勞健保等)；若為外籍人士，承攬商和再承攬商保證其均已合法取得「外國人工作許可」並已依法投保保險。
6.2 承攬商和再承攬商保證在進入本公司進行作業以前，已投保相關保險(如工程險、雇主責任險等)以涵蓋所有作業風險，但不包含第三人責任險，並願隨時提供相關文件證明。
6.3 下表適用對象須於採購下單後至人員入廠前階段，提供該作業人員(含臨時工)之個人意外險(一般意外身故/殘障)投保證明書並須滿足下列保額要求：
	保險金額 (NTD)
	作業分類

	投保五百萬(含)以上
		1.營造類

	2.須通報勞檢之危險性作業項目




	投保三百萬(含)以上
		1.非營造類工程〈含土木、設備維修、修繕等〉

	2.空調/冷氣/空壓等公用系統維修保養

	3.高架作業〈含高空平台採樣作業〉/變電站維修保養

	4.使用廠內機械、設備等作業




	備註
	1.僱用外籍員工，因受投保限制無法保足額之保險，請雇主提供切結書，內容說明包括：已完成危害因素告知及教育訓練，並保證若發生任何意外事故由該公司全權負責
2.上述規範意外險保險等級金額不足部份『不得以』公司出具切結書保證員工責任理賠部份。


6.4 承6.3廠區可依據當地保險公司於類似事件理賠基準及作業風險進行調整，且與本公司簽訂的承攬合約之保險額度，務必比照本項要求辦理。
7. 承攬承諾簽署及責任
7.1 承攬商於採購下單後，須於清楚瞭解本「承攬須知」內相關規定並確認無異議後，簽訂「環安衛承諾書」及「危害因素告知單(或稱現場施工安全告知單)」，簽署文件經承攬商簽字蓋章後其效力視同合約，承攬商和再承攬商均須遵守。
7.2 承7.1，日後若作業安全之相關規定有所變更，本公司將以e-mail通知。承攬商和 再承攬商亦了解，該更新資訊，一經本公司以e-mail即視為已通知，效力同此份「承攬須知」。
7.3 若承攬商和再承攬商有名稱/負責人變更、轉讓或合併等情事時，承攬商和再承攬商承諾將主動告知本公司採購及請購或工程負責單位等相關人員。承攬商和再承攬商並將特別告知繼受承攬商和再承攬商之人，在新承諾書並未簽署完成時，其需概括承受本須知之所有權利與義務，不得異議，並取得其同意。

8. 環安衛管理規定
8.1 承攬商和再承攬商應承諾事項如下：
8.1.1 於開工前已充分瞭解且願意遵守本公司轄屬廠區之「承攬商管理辦法」、「危險性作業許可作業辦法」、本公司轄屬廠區疏散逃生與緊急應變程序處理要求及其他相關環安衛事項中各項規定（以下簡稱作業安全之相關規定），並已告知所屬人員(包括再承攬商)。
8.1.2 遵守職安法及一切相關環保法規，實施各項防災計畫、執行職安衛管理，並負責提供所屬作業人員一切必要之安全防護器材及教育訓練，以確保人員作業之安全。
8.1.3 依本公司及相關法規規定準備必要之文件資料，在完成主管機關核備工程承攬之相關事項後，人員始得進入廠區作業。
8.1.4 簽署本公司承攬承諾，並同意共同遵行環安衛相關規定。作業期間，承攬商和再承攬商所屬人員如違反任何作業安全之相關規定，本公司轄屬廠區人員得依『承攬商違反進廠作業相關規定罰金對照表』開立「違反環保、安全衛生規定處分單」；必要時得禁止承攬商繼續作業，直至完全改善為止；若因此而造成之損失，承攬商和再承攬商願負完全賠償之責任，絕不異議。
8.2 承攬商和再承攬商保證使用符合法規規定之液體燃料，若經環保主管機關查獲該燃料不符規定，則承攬商和再承攬商願自行承擔所有相關責任及賠償。
8.3 依據職安法第26、27條相關事宜。
8.4 承攬商或再承攬商報備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現場負責人，需與本公司監工人員及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保持連繫，並依營造業檢查重點及職安衛相關法令負責並執行工作現場之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8.5 承攬商報備之安全衛生人員或現場負責人，應在工作現場督導，不得擅離職守。
8.6 不得雇用下列人員從事下列工作：
8.6.1 不得僱用童工從事本公司工程。
8.6.2 不得僱用女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及高架、重體力勞動作業。
8.6.3 不得僱用妊娠中或產後未滿一年之女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及高架、重體力勞動等作業。
8.6.4 不得僱用未滿十八歲工作者。
8.6.5 不得僱用有酗酒.吸毒或罹患不適宜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疾病之工作者從事相關作業。
8.7 不得僱用技能不足之工作者及非經由勞動部核准之外籍工作者。
 
9. 安全衛生設施
9.1 承攬商或再承攬商自備的機具，如屬於法令規定的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檢機構檢查合格者，方得使用。
9.2 承攬商或再承攬商自備之一般機械、危險性機械設備、車輛系營建機械、堆高機、電氣設備等，需有符合相關法令和標準之安全防護措施。
9.3 承攬商或再承攬商至本公司轄區內工作，需自備預防職災和保護工作者安全健康所必需之防護具 其他為防止化學性、物理性、生物性、人體工學等危害及保護工作者之必要設施，均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理。
10. 意外事故之處置
10.1 承攬商或再承攬商在本公司範圍內施工，若引起任何意外事故(如人員傷亡、火災或本公司財務損失等)，須立即報告本公司監工和安衛室人員。
10.2 如發生意外事故須緊急疏散時，應遵守本公司人員之指揮疏散。
                        
11. 罰款注意事項：承攬商違規罰款應以「違反環保、安全衛生規定處分單」開立並交由會計單位於合約款項直接扣除(或匯款到承攬商專屬匯款帳戶)後開立收據交付承攬商。

供應商&運輸商管理規範
1. 車輛管理規定
1.1 廠外排班規定(適用鹽水、台中)
1.1.1 正常上下班車輛尖峰期間請勿於廠區門口車輛排班，影響交通行車安全。
1.1.2 排班車輛司機於廠外不可亂丟垃圾。
1.1.3 車輛排班時駕駛者不可離開車上致後車繞行影響交通，另不可併排停車。
1.1.4 夜間貨運車輛於本公司門口排班時，車輛後方需有警示燈警示。
1.1.5 酒駕者不得駕車進廠。

1.2 廠內行駛規定
1.2.1 請於指定地點(吸菸區)抽菸並勿隨地便溺。
1.2.2 進廠人員請穿包鞋，勿穿著拖鞋、涼鞋等進入廠區，於廠房作業區內作業之廠商人員另需穿著安全鞋。
1.2.3 車輛於廠內行駛車速不可超過10公里/小時。並注意廠區內人員及車輛安全。
1.2.4 貨櫃/載貨車輛於廠內行駛時，貨櫃門需確實關閉(或貨車載卸貨物品需固定)。
1.2.5 貨車後方嚴禁乘載人員於廠內行駛。
1.2.6 任何情況下，車輛不可行駛至對向車道超車。
1.2.7 貨車入廠過磅，請參照各廠區地磅限重要求辦理。
1.2.8 貨運車輛嚴禁於洗車池內擅自偷排放水箱水。(限鹽水廠)
1.2.9 貨（櫃）車行經西一路離廠前，需依規定行經洗車池洗車。(限鹽水廠)
1.2.10 原物料交貨入廠時需經本廠固定式輻射偵檢儀器檢測，且不可檢測出放射性污染物。(限鹽水廠、台中廠)
1.2.11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本廠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含堆高機)，使用時除遵守作業(操作)規定外並須有合格且有效期限內之證照。
1.2.12 大貨車司機年齡不可超過政府法定年齡。(如有取得大貨車高齡駕照者，請各廠區自行評估風險管制)
1.2.13 車輛入廠行駛請全程將大燈打開。
1.2.14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事宜者。

1.3 化學品管理規定：
1.3.1 裝載危害物品車輛之左、右兩側及後方應懸掛或黏貼危害物品標誌及標示牌，其標示內容應含:
· 危害物品名稱（中文為主，必要時得加註英文）。
· 聯合國物質編號(UN NO.)（如裝載危害物品無聯合國物質編號，則以處理原則號碼替代）。
· 緊急聯絡電話（含區域號碼），以白底紅字正楷字體標明。危害物品標誌及標示牌應以反光材料製作，運輸過程中並應不致產生變形、磨損、褪色及剝落等現象而能辨識清楚。
1.3.2 裝載危害物品罐運送車輛之罐槽體，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驗合格，並隨車攜帶有效之檢驗合格證明書。
1.3.3 運送危害物品之駕駛人或隨車人員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效之訓練證明。
1.3.4 搬運物料人員應穿戴適合個人需要的安全帽、耐酸鹼手套、防毒面具等個人防護具。
1.3.5 化學品SDS須於簽約後提供最新版本給予我司留存，並定期每三年須提供修訂之SDS。
C-2-SC-PD-108000-00U-0901
image1.jpeg




